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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近日启动相关人群第二剂次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免费补种工作。

脊灰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
急性消化道传染病，有一定的致死率和
肢体麻痹的后遗症，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在中国历史上曾广泛流行。脊灰没
有特效药，多次接种脊灰Ⅰ型、Ⅱ型、Ⅲ
型疫苗可使儿童获得终身保护。

为抵御脊灰相关病毒输入及传播
风险，2024年1月国家疾控局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对第一、二次脊灰
疫苗免疫程序调整期间（出生日期在
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之
间）仅接种过1剂次脊灰灭活疫苗
（IPV）的儿童免费补种第二剂次IPV，
以加强有关人群针对Ⅱ型脊灰病毒的
免疫保护效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福建省启动有关人群第二剂次脊髓灰
质炎灭活疫苗免费补种工作，要求各
地合理安排工作进度，结合福建省儿

童预防接种查漏补种月活动，补种第
二剂次脊灰灭活疫苗集中在4月份开
展。因部分儿童需补种二剂脊灰灭活
疫苗，各地应确保5月20日前完成第一
剂补种工作，6月30日前完成第二剂补
种工作。

特别提醒：符合以下情况的儿童，
无论是否本地儿童，6月30日前，都可
以免费补满2剂次IPV。

1. 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30

日之间出生，仅有1剂IPV疫苗（包括含
IPV成分联合疫苗，如五联苗）免疫史
或无IPV疫苗免疫史儿童。

2. 2016年3月1日以前出生的儿
童，在开展补种活动中发现未有两剂Ⅱ
型脊灰疫苗免疫史（包括tOPV口服三
价脊灰减毒活疫苗、IPV和含IPV成分
联合疫苗），也是本次的补种对象。

本次活动的相关安排，请咨询属地
接种点。 （厦门网）

多次被查出使用“作弊秤”，近日，
两家商户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付出了
代价——不但被立案调查，还上了“作
弊秤”曝光台。

临近“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厦门市翔安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
院衡检站对辖区农贸市场及周边卤料

店等商铺开展“作弊秤”检查行动，并上
线“作弊秤”曝光台。

在马巷农贸市场外围，执法人员突
击检查被多次投诉计量称重有问题的
某卤料店。衡检站鉴定专家放置2千
克标准秤具，计量秤显示“3.6千克”，加
重约80%。执法人员当即固定证据，对

当事人开展立案调查。
在新店农贸市场，执法人员对此前

已因使用“作弊秤”被查处过的肉铺店
开展“回头看”。经衡检站鉴定专家技
术鉴定，该肉铺的秤确为“作弊秤”。再
次被查，该商户被立案调查。

市计量院衡检站工作人员介绍，有

些不法商家在电子秤上“做手脚”，通过
篡改软件、增设遥控开关等方式，将电
子秤“升级”，谋取非法利润。

翔安区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若
碰上“短斤少两”等情形，可拨打12315
消费者举报热线投诉举报。

（厦门晚报）

原告泉州某公
司是一家从事企业
财务咨询服务等业

务的公司。被告一陈某
和被告二柯某原先均在

该公司工作。原告向晋江市人民
法院的起诉称：2020年，原告使
用其在职员工的手机号码注册了
尾号为“556”“558”的两个微信
账号，后账号相继由多位员工使
用；两被告陈某和柯某离职后，未

归还上述微信账号，而是变更账
号所绑定的手机号码，甚至通过
该微信账号开展与原告同类的业
务活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两被
告归还微信账号所有权及使用
权，并配合变更微信账号绑定的
实名认证和手机号码。

案件进入庭审阶段，随着调
查的深入，案件事实逐渐明晰，承
办法官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取证，
查明案涉两个微信账号的注册信

息、历史变更信息以及目前所绑
定手机号码的实名信息。庭审
后，承办人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
向当事人条分缕析、耐心劝说，逐
渐化解双方对立情绪。随后，当
事人主动提出到庭将微信号的使
用权交还给原告。最终，在法庭
的见证下，双方当场进行变更案
涉微信号的绑定手机号码等一系
列操作，微信号“物归原主”，双方
握手言和。

离职员工“带走”微信账号被起诉
微信在社交和工作中有重要用途，那

你的微信账号是你的吗？近日，晋江市人
民法院审结晋江首起关于公司与离职员
工之间对微信账号使用权属争议的侵害
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两名员工离职后

“带走”两个微信账号，原告某公司经起诉
终“物归原主”。

法官提醒，微信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
产。目前，法律法规并未对虚拟财产的具
体权益有明确的规定。根据约定，微信账
号的所有权并非属于用户本人，而使用权
则由初始申请注册人享有。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
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2.《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
协议》第 7.1.2 条约定，微信账号的
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完成
申请注册手续后，仅获得微信账号
的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
申请注册人。同时，初始申请注册
人不得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
卖微信账号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非
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账号。非
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通过受赠、继
承、承租、受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
用微信账号。

法官介绍，微信账号属于虚
拟财产，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
对虚拟财产的各类权益问题以
正面确权的方式进行明确规
定。确认虚拟财产的权属，需
通过查实财产的生成、目的、功
能用途以及使用情况进行综合
判断。上述案件最终达成调
解，化解了当事双方的矛盾纷
争，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教育
和警示意义。

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服务协
议规定，目前，微信账号的所有权
并非属于用户本人，而是归腾讯
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
续后，仅获得微信账号的使用权，
且该使用权仅由初始申请注册人
享有。作为微信账号的用户，应
遵循使用规范，合理使用、保管自
己的微信账号。

法官提醒：微信账号的使
用宜“公私分明”。微信在我们

的生活、工作中有广泛运用，为
避免和减少纠纷，企业宜统一
使用其名下手机号码注册相关
微信账号，或者直接注册企业
微信账号；在员工入职前签订
劳动合同时，在相关合同条款
中明确约定微信账号的权属问
题；完善公司的规章制度，规范
化管理工作微信账号，避免公
私混用，同时完善员工离职交
接工作。

基本案情：账号“搬家”引争执 庭审后“物归原主”

法官说法：公司使用微信账号 应明确权属问题

福建启动这项疫苗免费补种工作

多次使用“作弊秤”两家商户被立案调查

微信账号的所有权
并非归用户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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